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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公會曾肇添中學校友會 

校友校董選舉章則 

 

第一章 導言 

第一條 簡稱  

1 《聖公會曾肇添中學校友會校友校董選舉章則》可被簡稱為「選舉章則」。 

  

第二條 釋義  

在選舉章則內，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： 

1 「本會」指聖公會曾肇添中學校友會。 

2 「校方」指聖公會曾肇添中學。 

3 「校友」指曾於聖公會曾肇添中學就讀一年或以上並已離校的人士。 

4 「法團校董會」指聖公會曾肇添中學法團校董會。 

5 「條例」指《教育條例》(香港法例第 279章)。 

6 「選舉」指聖公會曾肇添中學校友會校友校董選舉。 

  

第三條 選舉章則目的  

1 本選舉章則的目的，在於規定產生條例中第 40AP(4)條的校友校董提名人的

選舉程序。 

2 本會須提名於選舉章則規定程序下當選的人士，出任法團校董會的校友校董。 

  

第二章 選舉法 

第一條 校友校董選舉   

1 校友校董為代表校友出任校董之人士，須按本選舉章則規定之方式產生。 

2 新選出的校友校董在新一屆的法團校董會任職，任期為兩年。 

3 校友校董設有連任限制——最多可連任兩次，即六年後不能再連任，但卸任

兩年後可以再次參選新一屆校友校董選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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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如校友校董為任期中補選產生，其任期為前任校董餘下之任期。 

  

第二條 選舉主任及上訴委員會  

1 每屆選舉設選舉主任一人，由本會幹事會任命。 

2 選舉主任的職責包括 

2.1 主持該屆選舉； 

2.2 制定有關該屆選舉之各項細節； 

2.3 適時透過其指定的渠道，就該屆選舉的安排及結果作出公佈； 

2.4 處理一切有關該屆選舉之事宜。 

3 選舉設上訴委員會，由本會幹事會負責籌組，由三名人士組成，該等人士可

以是或不是校友，但不得是該屆選舉的候選人、提名人、或是選舉主任。 

4 就該屆選舉而言，除非上訴委員會另有決定，選舉主任就有關該屆選舉之一

切決定皆為最終決定。 

 

第三條 候選人資格  

1 候選人須符合條例在該屆選舉時對校董資格的所有規定。 

2 為保持校友校董選舉的公平和公開，候選人不一定要是本會會員，但必須為

校友。  

3 候選人必須在提名期開始之前一天滿 21 歲。  

  

第四條 選民資格  

1 為保持校友校董選舉的公平和公開，選民不一定要是本會會員，但必須為校

友。  

2 選民必須在提名期開始之前一天滿 18 歲。  

 

第五條 候選人提名  

1 校友校董選舉的提名期為二十八日。  

2 候選人要有五名合資格的選民作提名人才可獲參選資格。  

3 每名合資格的選民只可提名一名候選人。  

4 候選人不能提名自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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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選舉主任及上訴委員會成員不能當候選人或提名人，也不能公開支持任何候

選人。  

6 所有提名表格須為正本，唯提名人可複印以作存檔證明。  

7 提名表格須於選舉主任指定的日期和時間之前，按選舉主任指定的方式提交

到指定地點。  

8 如以郵遞方式提交，將以提交郵件上之郵蓋印章決定有否超過截止日期。  

9 提名人需為提名文件能否準時及準確遞交至指定地點負責。  

10 提名期結束後，有效參選人名單及其政綱會在本會網站公佈，參選人亦可以

其他方式自行作宣傳。  

  

第六條 投票  

1 投票可在選舉主任指定的日期、時間和地點進行。 

2 選舉不設投票人數下限。  

3 選舉採用暗票的投票方式。  

4 選舉設有自動當選機制，即若只有一名候選人，該候選人便會自動當選為校

友校董。  

5 選舉以獲得最高票數之候選人當選。  

6 若多於一名候選人同獲最高票數，即於當天立即進行第二輪投票，第二輪投

票之候選人只限第一輪投票中同獲最高票數者；第二輪投票仍取簡單多數原

則選出當選者；若第二輪投票中仍有多於一名候選人獲同最高票數，則從第

二輪投票中最高票數之候選人當中抽籤決定當選人。  

7 選舉主任須宣佈選舉結果： 

7.1 若於提名期結束後沒有收到任何有效提名，選舉主任須於本會網頁宣

佈該次選舉無人當選；本會幹事會有權決定(1)重新開展選舉程序、(2)

指定某一合資格人士擔任校友校董，或(3)於該屆不提名校友校董。  

7.2 若於提名期結束後只收到一份有效提名，選舉主任須於本會網頁宣佈

該位候選人自動當選。  

7.3 若於提名期結束後收到多於一份有效提名，選舉主任須在投票結束後，

核實投票結果，並依選舉章則的規定，即場宣佈哪一位候選人為該次選

舉的當選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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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 上訴  

1 若任何人對選舉主任的決定有任何反對，須於選舉主任宣佈選舉結果後 7天

內以書面形式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，並提出有關上訴的理據及證據。  

2 上訴委員會如認為有充份的理由，可受理逾期提出的上訴。  

3 上訴委員會可確認、更改或撤銷選舉主任的決定，包括重新甄別當選人及指

示重新進行選舉。  

4 上訴委員會若意見未能一致，則以多數取決。若不能有多數意見，則該上訴

須被視為不成功，選舉主任的決定須予維持。  

5 上訴委員會須以書面宣佈決定及說明決定的理據，該決定為有關上訴的最終

決定。  

6 上訴委員會有權就上訴的安排及程序作出指引。 

  

第八條 補選機制  

1 若校友校董在任內身故、辭職或任何原因令該崗位出缺，除了下述第八條第 

2 款的情況，本會幹事會須安排補選。 

2 若校友校董的崗位出缺時該屆任期只剩 3 個月或以下，則不必進行補選。  

  

第三章 選舉章則解釋及修訂 

第一條 修訂權  

1 本會幹事會享有本選舉章則之修訂權。  

2 選舉章則及所有修訂須於本會會員大會通過。  

 

第二條 解釋權  

1 本會幹事會享有本選舉章則之解釋權。 

 

第三條 通過 

1. 此版本之選舉章則於 2021年 9月 18日經聖公會曾肇添中學校友會會員大

會通過。 

 
 


